（附件14）請將回條填妥，讓孩子帶回學校交給導師，謝謝您。
臺東縣特殊教育需求鑑定學生拍照、錄音及錄影同意書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
    為了讓特殊教育需求鑑定更周全、客觀，有時在評估過程中，心評教師可能需要透過拍照、錄音或錄影的方式，記錄孩子的表現。這些紀錄的目的僅在於：
· 協助專業人員更客觀地了解孩子的實際狀況，避免遺漏重要細節。
· 提供跨專業小組討論時的參考，讓鑑定判斷更精準。
· 保存為必要的佐證資料，日後如需再次檢視或補充，可以有依據。
所有同意之拍攝或訪談資料僅供鑑定評估使用，不會公開或挪作其他用途。請您勾選是否同意：
     敝子弟 　　　　（以下稱甲方）　□同意　□不同意 心評教師（以下稱
乙方）進行鑑定評估時，由乙方對本人拍照、錄音及錄影。
如同意拍照、錄音及錄影，乙方需在滿足下列其中一項條件後方能進行拍照、錄音及錄影（請擇一勾選）。
□不可拍攝臉部，亦不可於畫面中出現全名。
□可拍攝臉部，但不可於畫面中出現全名。
□可拍攝臉部，亦可於畫面中出現全名。


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(家長)簽章 ： 	     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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